
運
用
社
會
資
源

從
事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的
途
徑

|
|
本
、
又
為
作
者
在
「
變
遷
中
台
灣
之
社
會
問
題
與
其
對
笨
塾
如
何
獎
勵
民
間
團
體

扶
貧
或
參
與
社
會
福
利
事
業
」
研
討
會
中
之
講
詞

何
以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必
須
借
全
社
會
資
源
?

福
利
先
進
國
家
的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，
在
一
九
七

0
年
代
呈
現
了
兩
個
發
展
上
的
轉
折

;
其
→
是
政
府
逐
漸
地
直
接
干
預
提
供
福
利
資
諒
的
角
色
和
範
圈
，
其
二
是
修
正
社
會
福

利
工
作
在
社
會
變
遲
中
的
功
能
:
從
以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來
「
取
代
」
家
庭
的
功
能
，
轉
變

到
以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來
「
強
化
」
家
庭
功
能
。
這
兩
個
轉
折
，
似
乎
使
社
會
福
利
又
問
到

一
九
四0
年
代
福
利
國
家
誕
生
以
前
的
型
態
。
當
然
，
以
目
前
所
能
掌
握
的
資
料
要
預
測

和
斷
言
未
來
社
會
福
利
發
展
的
方
向
，
可
能
言
之
過
早
，
不
過
可
以
肯
定
的
是
，
社
會
福

利
事
業
已
經
逐
漸
揚
棄
過
去
福
利
國
家
由
政
府
擔
負
起
從
「
搖
籃
到
墳
墓
」
的
全
程
照
顧

責
任
，
而
邁
向
與
社
會
各
種
國
體
相
結
合
的
新
取
向
。
其
實
這
也
就
是
一
九
入
0
年
代
初

期
福
利
學
者
所
提
出
的
「
合
作
福
利
」
(
口
丘
吉
叫
自
己
互
認
巴
宮
門
品
的
概
念
。

如
果
就
福
利
發
展
的
角
度
來
探
討
，
福
利
國
家
的
出
現
，
是
針
對
西
方
三0
年
代
經

詹
火
生

濟
大
恐
慌
後
因
經
濟
失
序
引
發
社
會
動
亂
所
做
的
一
種
反
應
;
從
西
方
社
會
工
業
化
以
來

長
期
社
會
變
遷
的
過
程
來
看
，
福
利
國
家
一
方
面
代
表
政
府
權
力
的
鎮
張
，
換
言
之
，
就

是
經
濟
市
場
可
自
由
運
作
範
圍
的
相
對
滅
縮
。
然
而
，
論
者
往
往
只
注
意
到
福
利
國
家
是

經
濟
市
場
與
政
治
權
力
間
相
五
作
用
且
互
為
消
長
的
結
果
，
卻
忽
略
了
影
響
社
會
福
利
結

構
的
另
一
項
重
要
因
素
|
|
福
利
國
家
與
社
會
結
合

Q
O
立
已
〉
凹
的
。
立
即
卅
一
。
口
)
之
間
的

關
係
|
|
它
到
底
是
額
比
於
政
治
與
經
濟
立
間
互
為
消
長
的
關
係
呢
?
抑
或
是
一
種
相
互

依
存
的
關
係
?
但
是
可
能
因
為
福
利
國
家
迅
速
擴
張
的
結
果
，
反
而
使
社
會
結
合
的
重
要

一位一

性
遂
隱
而
不
彰
。

所
謂
「
社
會
結
合
」
'
法
指
政
治
權
力
和
經
濟
市
場
以
外
的
社
會
團
體
，
它
從
最
小

的
「
家
庭
」
、
「
鄰
里
」
到
「
社
區
」
，
以
至
於
血
緣
、
地
緣
為
中
心
的
結
合
，
例
如
問

鄉
會
、
宗
親
會
，
甚
至
洞
蓋
宗
教
性
和
職
業
性
的
結
合
，
如
宗
教
團
體
、
同
業
余
會
等
。

社
會
結
合
在
福
利
國
家
尚
未
出
現
之
前
，
即
已
在
福
利
服
務
的
範
疇
中
扮
演
著
十
分
積
極

而
且
重
要
的
角
色
，
甚
至
成
為
一
幅
刺
服
務
的
主
要
供
應
者
(
M
M
H
o
i
r
己
;
後
來
由
於
全



民
性
社
會
福
利
體
系
的
建
立
，
使
得
原
本
也
社
會
結
合
所
接
供
的主
要
一
福
利
服
務
轉
由
政

府
機
構
來
供
應
，
亦
即
公
立
福
利
機
構
成
為
福
利
服
務
重
要
(
甚
或
唯
一
)
的
供
應
者
，

因
此
社
會
結
合
在
福
利
國
家
的
福
利
服
務
體
系
中
，
邊
退
居
輔
助
性
的
地
位
。

隨
著
七
0
年
代
福
利
國
家
發
展
的
轉
折
，
社
會
結
合
的
地
位
叉
開
始
引
起
福
利
學
者

的
注
意
。
由
於
福
利
國
家
的
福
利
服
務
工
作
，
偏
重
「
全
民
性
」
的
模
式
，
其
特
熙
是
由

政
府
福
利
機
構
提
供
標
準
化
和
制
式
化
的
福
利
服
務
，
結
果
不
但
形
成
一
個
組
織
龐
大
的

社
會
福
利
科
層
體
系
，
更
因
此
忽
略
了
個
人
福
利
需
求
的
個
別
性
及
特
殊
性
。
反
而
社
會

結
合
的
福
利
服
務
，
以
地
區
性
和
特
殊
性
見
長
，
觀
能
針
對
地
區
的
個
別
需
求
提
供
服
務

，
又
可
提
供
特
殊
性
的
福
利
服
務
，
以
滿
足
具
有
特
殊
需
求
的
個
人
。

再
從
另
一
個
角
度
來
看
，
福
利
國
家
龐
大
的
福
利
科
層
體
系
，
雖
然
它
具
有
區
辨
個

人
需
求
並
接
以
援
供
福
利
資
源
的
功
能
，
但
是
在
相
當
程
度
上
，
福
利
科
層
體
系
下
的
福

利
機
構
卻
又
必
讀
扮
演
福
利
資
諒
守
門
者
的
角
色
，
而
與
需
要
福
利
資
涼
的
個
人
形
成
對

立
的
關
係
'
反
而
因
此
不
易
取
得
一
般
社
會
大
眾
的
認
同
和
支
持
，
甚
至
造
成
福
利
服
務

接
妥
者
過
度
依
賴
福
利
機
構
的
問
題
。
反
觀
社
會
結
合
的
福
利
服
務
，
不
僅
比
較
不
會
產

生
這
些
問
題
，
而
且
反
而
更
能
激
發
個
人
積
極
參
與
福
利
服
務
活
動
。
換
言
之
，
福
利
國

家
的
社
會
福
利
，
屬
於
全
社
會
所
有
個
人
福
利
資
諒
的
交
換
或
再
分
配
，
而
社
會
結
合
的

福
利
服
務
，
個
別
結
合
即
形
成
一
個
範
圍
較
小
，
同
質
性
較
高
的
交
換
或
再
分
配
單
位
，

其
認
同
感
與
參
與
感
自
然
較
為
強
烈
。

隨
著
這
些
有
關
社
會
結
合
福
利
服
務
之
理
念
的
發
展
，
福
利
先
進
國
家
在
緊
縮
福
利

支
出
之
際
，
也
轉
而
鼓
勵
社
會
結
合
福
利
服
務
的
積
極
介
入
，
以
填
補
政
府
福
利
服
務
撥

構
退
出
所
留
下
的
範
圈
，
這
些
範
聞
主
要
是
個
人
福
利
服
務
，
它
包
括
老
人
、
見
畫
、
聽

障
，
以
及
家
庭
等
福
利
服
務
。
而
社
會
結
合
介
入
個
人
福
利
服
務
的
方
式
，
大
致
採
取
以

自
己
已
有
的
服
務
機
構
提
供
服
務
，
或
是
由
政
府
揖
供
經
費
委
由
社
會
結
合
來
揖
供
福
利

服
務
，
或
是
由
社
會
結
合
提
供
財
源
委
由
政
府
福
利
攝
構
來
辦
理
等
三
種
，
但
以
前
二
者

較
多
。

福
利
先
進
國
家
的
發
展
軌
跡
，
是
否
會
在
福
利
後
進
國
家
重
覆
出
現
?
要
罔
答
這
個

問
題
，
牽
涉
到
更
復
雜
的
社
會
變
遷
理
論
的
假
設
，
在
此
不
加
以
討
論
。
不
過
，
從
先
進

國
家
再
度
重
視
社
會
結
合
的
福
利
服
務
及
其
發
展
的
趨
勢
看
來
，
此
舉
對
於
一
方
面
有
心

積
極
推
展
社
會
福
利
，
另
方
面
卻
又
苦
於
政
府
福
利
預
算
不
移
大
方
的
我
國
而
言
，
援
供

了
讓
我
們
思
考
的
兩
個
方
向
。
第
一
個
方
向
是
如
何
取
得
社
會
結
合
的
資
源
?
以
供
社
會

福
利
工
作
之
需
;
第
二
個
方
向
是
取
得
社
會
資
源
之
後
，
如
何
來
有
教
運
用
?

如
何
取
得
社
會
結
合
的
資
源
?

一
般
所
稱
「
資
頓
」

(
H
N
凹
的
O

口
門
口
昂
的
)
，
包
括
人
力
、
物
力
和
財
力
。
社
會
結
合
的

資
頓
，
有
提
供
人
力
者
，
如
赦
國
團
的
義
務
張
老
師
服
務
、
各
大
專
院
校
的
服
務
性
社
團

;
有
揖
供
物
力
者
，
如
世
界
展
望
會
的
山
地
福
利
工
作
;
有
提
供
財
力
者
，
如
某
某
福
利

基
金
會
等
;
其
他
如
社

會
大
眾
的
捐
款
、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的
捐
獻
，
也
屬
於
社
會
資
頓
。

通
常
社
會
結
合
同
時
提
供
多
項
資
源
，
非
侷
限
於
單
一
項
目
。
這
些
項
目
繁
多
的
福
利
貸

頓
，
大
致
可
歸
類
為
制
度
化
的
資
頤
和
非
制
度
化
的
資
源
，
前
者
是
指
社
會
結
合
的
福
利

資
頓
已
有

一
套
制
度
化
的
規
章
、
程
序
或
辦
法
來
取
得
和
分
配
，
例
如
中
華
見

一童
基
金
會

就
是
一
種
制
度
化
的
一
幅
刊
資
諒
。
非
制
度
化
的
資
源
指
的
是

一
種
偶
發
式
的
財
力
資
源
，

沒
有
一
套
制
度
化
的
規
章
、
程
序
或
辦
法
來
蒐
集
與
分
配
，
例
如
愛
心
捐
款
，
以
及
曾
經

引
起
社
會
大
眾
關
注
的
礦
災
搞
款
。
而
制
度
化
的
社
會
資
頓
和
非
制
度
化
的
社
會
資
源
，

所
存
在
的
共
同
問
題
是
資
源
的
供
給
和
福
利
需
求
之
間
經
常
出
現
不
平
衡
的
現
象
。
此
外

各
有
不
同
的
問
題
和
困
難
。

- 4. 3 一

制
度
化
社
會
結
合
的
資
諒
，
最
大
的
困
難
是
不
同
社
會
結
合
之
間
，
因
組
織
性
質
不

同
而
出
現
資
海
分
配
極
端
懸
殊
的
問
題
，
因
此
出
現

.. 

L

社
會
結
合
有
人
力
，
卻
無
財
力
或
物
力
配
合
的
現
象
，
如
志
願
社
會
工
作
者
立
社

圓



么
有
財
力
或
物
力
但
卻
缺
乏
人
力
配
合
的
現
象
，
如
慈
善
基
金
會
，
或
老
人
福
利
協

會
。

正
均
缺
乏
人
力
、
物
力
和
財
力
的
社
會
結
合
，
如
殘
障
福
利
協
會
。
其
次
，
制
度
化

社
會
結
合
的
資
頓
，
由
於
各
自
專
注
於
特
殊
的
福
利
服
務
，
以
致
各
自
為
政
，
缺

乏
水
卒
的
協
調
關
係
。

非
制
度
化
社
會
結
合
的
資
頓
，
最
大
的
問
題
是
它
財
力
的
來
源
極
不
穩
定
，
由
於
非

制
度
化
的
緣
故
，
所
以
缺
乏
正
常
募
集
資
源
的
途
徑
或
管
道
，
經
常
出
現
一
窩
蜂
或
錦
上

添
花
的
現
象
。
更
嚴
重
的
問
題
是
非
制
度
的
資
頓
，
未
能
有
效
地
加
以
分
配
，
結
果
往
往

造
成
「
樂
捐
疲
乏
」
的
弊
端
。

面
對
著
這
些
問
題
，
為
了
有
效
取
得
社
會
結
合
的
各
類
資
頓
，
參
考
東
南
亞
華
人
社

會
的
經
驗
，
以
及
福
利
先
進
國
家
的
做
法
，
我
們
針
對
財
力
資
諒
的
取
得
方
面
，
建
議
三

熙.• 

一
、
成
立
「
社
會
服
務
聯
合
委
員
會
」
，
由
各
種
與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相
關
的
社
會
組

合
或
團
體
，
組
成
「
聯
合
委
員
會
」
'
類
似
香
港
的
「
社
會
服
務
聯
合
會
」
(
因
呂
閃

閃
呂
∞
口
。
呂
色
。
同
切
。
口
E
M
W
叩
門
〈
戶
口
2
)
(
簡
稱
吞
港
社
聯
)
，
或
新
加
坡
的
「
社
會

服
務
聯
合
會
」
(
新
加
坡
社
聯
)
。
.
由
聯
合
委
員
會
負
責
擬
訂
募
集
和
分
配
「
社
區
福
利

基
金
」
的
方
式
和
辦
法
，
訓
練
志
願
社
會
服
務
之
工
作
人
員
，
提
供
福
利
服
務
的
轉
介
和

諮
詢
等
服
務
。

二
、
成
立
「
社
區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」
'
類
似
歐
美
社
會
的
「
社
區
基
金
」
(

C
O
B
E
E
-
ζ仿
冒
2
)
或
「
社
會
工
作
聯
合
基
金
會
」
(
口
已
片
叩
門
?
有
g
m
o

凹
的
。
立
旦

司
。
旱
的
叩
門
〈
戶
口
巾
的
)
，
訂
定
詳
細
募
集
及
鼓
勵
辦
法
，
由
各
類
社
會
結
合
(
以
志
願
或
慈

善
社
會
服
務
團
體
為
主
)
，
定
期
或
不
定
期
統
一
募
集
捐
款
。
再
由
此
基
金
會
依
各
社
會

福
利
團
體
之
性
質
和
需
要
，
加
以
分
配
'
避
免
形
成
(
財
力
)
資
源
不
均
的
現
象
。
同
時

大
規
模
有
制
度
的
募
集
社
區
福
利
基
金
，
更
能
移
激
發
社
會
的
一
良
知
和
認
同
，
此
「
社
區

福
利
基
金
」
可
依
地
區
需
要
設
立
，
直
接
隸
屬
於
「
社
會
服
務
聯
合
委
員
會
」
。

一
二
、
政
府
應
訂
立
對
等
補
助
辦
法
，
凡
「
社
區
福
利
基
金
」
募
集
款
額
多
寡
，
即
可

獲
政
府
相
對
等
的
金
錢
補
助
。
政
府
透
過
此
補
助
方
式
強
化
社
會
結
合
的
福
利
服
務
，
間

接
降
低
公
立
福
利
機
構
直
接
供
應
福
利
服
務
的
成
本
和
範
圈
。

至
於
在
人
力
資
源
方
面
，
為
確
保
社
會
結
合
從
事
福
刺
服
務
工
作
的
品
質
，
「
社
會

服
務
聯
合
委
員
會
」
對
社
會
結
合
之
工
作
人
員
採
取
資
格
審
查
、
頒
按
證
照
，
或
提
供
志

願
服
務
工
作
訓
練
等
方
式
。

如
何
運
用
社
會
結
合
的
資
源
?

動
員
了
社
會
結
合
的
各
類
資
源
之
後
，
我
們
如
何
運
用
這
些
資
頓
?
如
果
從
社
會
行

政
的
觀
點
來
看
，
運
用
社
會
資
源
有
三
種
芳
式
，
各
有
其
利
弊
。
+
刀
式
之
一
是
由
社
會
結

合
直
接
提
供
各
類
福
利
服
務
，
以
滿
足
個
人
或
家
庭
的
需
求
。
其
優
熙
是
具
有
彈
性
，
缺

熙
是
彼
此
之
間
缺
乏
協
調
，
容
易
造
成
服
務
重
疊
的
問
題
;
因
此
必
賓
有
頓
於
前
述
「
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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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服
務
聯
合
委
員
會
」
負
責
協
調
、
督
導
和
分
配
資
諒
的
責
任
。
方
式
之
二
是
由
政
府
設

立
半
自
主
的
公
立
福
利
機
構
，
以
便
分
配
社
會
結
合
的
資
源
;
這
個
方
式
只
有
在
尚
無
適

當
的
社
會
結
合
提
供
服
務
，
或
是
不
可
能
建
立
直
接
服
務
的
蟻
構
，
例
如
大
陸
災
胞
教
濟

總
會
。
這
個
方
式
的
優
熙
是
具
有
政
府
財
政
充
分
的
支
持
，
但
其
缺
熙
也
因
此
易
受
政
治

的
壓
力
。
方
式
立
三
是
由
政
府
直
接
干
預
資
源
的
分
配
，
由
政
府
直
接
運
用
社
會
結
合
的

資
源
，
例
如
早
期
的
義
務
活
動
、
目
前
的
社
區
發
展
工
作
等
。
其
優
熙
是
以
行
政
權
力
配

合
，
更
能
產
生
全
面
動
員
的
效
果
，
但
其
缺
難
為
常
含
有
非
社
會
服
務
工
作
的
志
願
性
質

，
因
此
不
易
激
發
社
會
結
合
自
動
參
與
的
熱
吐
。

若
是
從
運
用
資
頓
的
範
團
來
探
討
，
根
攘
英
國
約
克
大
學
凱
瑟
琳
教
授
等
人
的
見
解

，
這
些
社
會
結
合
的
資
源
，
可
運
用
在
下
列
四
個
範
圈
。
除
了
第
一
個
範
團
與
社
會
福
利

工
作
之
供
應
有
直
接
關
聯
外
，
其

i

餘
範
園
均
涉
及
運
用
社
會
資
源
之
人
力
的
途
徑
:

L

直
接
提
供
福
利
服
務
!
l

以
個
人
福
利
服
務
為
主
了
包
括
老
人
福
利
、
殘
障
福
利

、
兒
童
福
刺
和
家
庭
福
利
。
由
於
這
些
福
利
服
務
具
有
高
度
的
特
殊
性
和
個
則
性



，
所
以
社
會
結
合
的
資
源
最
適
宜
提
供
這
方
面
的
服
務
。

么
協
助
經
營
社
會
結
合
|
|
例
如
參
與
地
區
慈
善
或
志
闢
福
利
服
務
社
圓
的
各
種
管

理
、
維
護
和
管
理
的
工
作
，
一
般
所
謂
義
平
均
屬
此
類
。

1

參
與
壓
力
團
體
活
動
|
|
例
如
以
社
會
結
合
的
人
力
，
為
推
動
社
會
對
殘
障
福
利

的
重
棍
，
而
進
行
壓
力
團
體
的
活
動
，
如
參
與
座
談
會
、
撰
述
政
策
說
明
、
散
發

傳
單
等
。
日
前
的
「
環
境
保
護
列
車
」
活
動
就
屬
於
這
個
範
圈
。

A
h募
集
基
金
|
|
運
用
社
會
結
合
的
人
力
資
眠
，
發
起
募
集
社
區
福
利
基
金
運
動
;

由
於
社
區
居
民
對
社
會
結
合
的
成
員
較
具
有
親
和
性
和
認
同
感
，
因
此
進
行
募
集

基
金
的
工
作
，
通
常
可
獲
得
意
一
想
不
到
的
效
果
。

如
果
從
社
會
資
諒
的
類
別
來
說
，
在
人
力
方
面
，
可
設
立
「
志
願
社
會
(
福
利
)
工

作
者
協
會
」
'
附
厲
於
「
社
會
服
務
聯
合
委
員
會
」
或
單
獨
設
置
，
並
在
各
地
區
設
立
分

會
，
擔
任
社
會
服
務
工
作
所
需
之
各
項
人
力
與
志
願
工
作
人
員
之
間
的
供
需
橋
棵
。
並
且

援
供
有
志
於
志
願
服
務
工
作
者
一
些
有
關
志
願
服
務
的
一
意
義
、
態
度
和
技
巧
等
的
知
識
和

詩
一
商
。
在
財
力
方
面
，
可
由
「
社
會
服
務
聯
合
委
員
會
」
成
立
一
客
觀
公
正
的
「
社
區
福

利
基
金
」
委
員
會
，
有
按
分
配
社
會
結
合
的
財
力
，
使
最
需
要
福
利
服
務
的
個
人
或
家
庭

，
能
移
適
時
得
到
所
需
的
福
利
服
務
。
同
時
，
此
委
員
會
必
讀
每
隔
一
段
時
期
公
布
財
務

分
配
的
情
形
，
以
昭
公
信
。
至
於
在
物
力
方
面
，
可
併
入
財
力
方
面
辦
理
。
無
論
是
「
志

願
社
會
(
一
福
利
)
工
作
者
協
會
」
或
是
「
社
會
服
務
聯
合
委
員
會
」
必
氯
由
具
有
權
威
的

專
業
或
半
專
業
人
士
組
成
，
政
府
應
儘
量
減
少
介
入
，
以
維
持
社
會
福
利
工
作
的
自
主
彈

性
。

總
而
言
之
，
要
提
昇
我
國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的
層
次
，
必
讀
強
化
社
會
服
務
與
社
會
結

合
之
間
的
依
存
關
係
'
而
目
前
欲
運
用
社
會
結
合
資
源
所
存
在
的
問
題
癥
結
，
並
不
是
缺

乏
所
需
要
的
資
源
;
事
實
上
，
我
們
社
會
到
處
充
滿
著
願
意
奉
獻
人
力
、
物
力
或
財
力
於

社
會
服
務
的
個
人
或
團
體
;
問
題
是
缺
乏
募
集
和
分
配
這
些
資
諒
的
組
織
和
辦
法
。
因
此

，
當
前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的
工
作
重
鼎
立
一
是
成
立
「
社
會
服
務
聯
合
委
員
會
」
'
重
熙
之

二
則
是
制
定
「
志
願
社
會
服
務
法
」
，
以
規
範
志
願
社
會
服
務
工
作
的
原
則
和
途
徑
，
使

社
會
資
頓
所
包
含
的
愛
心
和
善
心
，
不
致
截
浪
費
了
。

最
後
，
讓
我
試
擬
一
個
運
用
社
會
結
合
資
源
的
簡
要
行
政
架
構
，
做
為
本
文
的
結
論

。
所
採
取
的
模
式
是
成
立
一
個
「
社
會
服
務
聯
合
委
員
會
」
'
政
府
則
不
干
預
介
入
，
僅

提
供
財
政
方
面
的
輔
助
。

政
府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部
門

社
會
服
務
聯
合
委
員
會

(
O
V戶
口O
M
o
n
o
g口
口
已
。
問

切
。
口
戶
臼
H
ω
叩
門
〈
戶
口
凹
的
)

一
一
各
類
志
願
社
會
一

-
l一
服
務
工
作
團
體
一

志 委社委社照社訓 i 行
願 員會員區審會練;政
社 會福會福核工委委部

會 刺刺委作員員門
λ 服 基員員會會

福 務金會

利|
v 一下一----1--

工其家青殘老
作他庭少障人
者 福年福福
協 利福利利
會 音{l 利部音1I

門部門門

門

一位一

(
作
者
為
臺
灣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副
教
授
)




